




临政〔2023〕81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东临溪镇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心安社区：
现将《东临溪镇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高度重视，认真抓好相关工作落实。


东临溪镇人民政府    
   2023年7月7日      




东临溪镇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消除燃气及市政设施安全隐患，保障社会运行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根据安徽省住建厅《关于立即开展城镇燃气及市政设施安全隐患再排查再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黄山市住建局《关于立即开展城镇燃气及市政设施安全隐患再排查再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和休宁县安全生产办公室《关于印发〈休宁县城镇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决定在全乡开展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以及省、市、县相关会议文件精神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认识抓好燃气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全面检查、深刻反思在抓落实上存在的差距，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聚焦燃气气站、配送点、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坚决的态度、坚决的行动，集中力量整治燃气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威胁燃气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坚决遏制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燃气事故，保障社会运行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排查整治范围
全面排查燃气气站、气瓶配送点、餐饮店、农家乐、民宿、自建房、传统建筑等场所燃气安全隐患。
三、排查整治时间
1、部署安排。即日起立即部署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2、排查整治（即日起至7月25日）。即日起立刻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对照检查重点建立台账、列出清单、边查边改，逐项整治。
3、总结提高（7月25日至7月31日）。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固化工作成效，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工作措施，并常态化持续推进。
四、排查整治重点内容
（一）餐饮店、农家乐、民宿、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等使用燃气人员密集场所
1.地下或半地下空间内餐饮场所公共用餐区域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2.钢瓶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安装电子信息标签，超过100kg是否设置了专用气瓶间，气瓶间是否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气瓶间是否违规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
3.液化石油气钢瓶是否保持直立使用，与燃气器具的净距不应小于0.5m；
4.调压阀是否为不可调式且具备过流切断功能；
5.软管应为不锈钢波纹管（超柔型）或金属包覆软管等长寿命软管，软管不得穿墙、使用三通、长度不得超过2米；
6.灶具是否具备熄火保护装置；
7.是否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并保持工作状态（定期检定），可燃气体报警器距离地面距离应小于30cm；
8.是否存在同一空间使用双气源；
9.是否张贴用气安全公示牌，公示送气人员和使用责任人。
（二）自建房、传统建筑等使用液化石油气场所
1.钢瓶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安装电子信息标签；
2.橡胶软管是否完好无损，是否在有效使用期范围内；
3.调压阀是否为不可调式且具备过流切断功能，灶具是否具备熄火保护装置；
4.液化石油气钢瓶是否保持直立使用，与燃气器具的净距不应小于0.5m。
五、工作任务
1、落实属地职责，发挥网格化作用，开展辖区内餐饮单位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安装和宣传引导工作，会同气站开展一般用户连接软管排查工作，引导燃气用户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燃气软管等进行更换。
2、积极配合城管、市监、应急、公安、交通、科商经、消防等部门对燃气充装、运输、使用等环节开展安全监管，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东临溪镇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村要高度重视，村书记是各村燃气安全第一责任人，要亲自部署推动，明确专人负责，有序推进燃气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二）加强督导考核。对因工作不力导致整治进展滞后、整治责任不落实、重大问题悬而未决的，坚决依纪依法严肃问责。同时将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纳入各村年度考核。
（三）加强宣传教育。充分运用广播、LED显示屏、微信群等方式，向群众做好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通过入户发放液化石油气用户安全告知书、燃气安全宣传手册普及燃气安全检查、应急处置等基本知识，引导广大群众知晓燃气应急处置流程，自觉抵制不合格的连接软管、燃气灶具等，确保燃气使用等环节安全。
（四）加强信息报送。各村要严格按照排查整治工作的时间节点要求，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和后续整改情况及时上报。

附件：1.休宁县燃气安全生产督查记录表
2.城镇燃气安全隐患及市政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问题清单


附件1：
休宁县燃气安全生产督查记录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检查内容（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
	发现问题

	（1）地下半地下空间、餐饮场所公共用餐区域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2）钢瓶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安装了电子信息标签；超过100kg是否设置了专用气瓶间；
	

	（3）燃气来源是否合规、可溯源；
	

	（4）软管应为不锈钢波纹管（超柔型）或金属包覆软管等长寿命软管，软管不得穿墙、使用三通、长度不得超过2米；
	

	（5）灶具是否具备熄火保护装置；
	

	（6）是否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并保持工作状态，可燃气体报警器距离地面距离应小于30cm；
	

	（7）厨房电路电器是否安装规范；
	

	（8）通道是否被挤占或堆放杂物；
	

	（9）其他。
	

	整改要求
	

	被检查单位签字
	

	检查组人员签字
	



时间：2023年   月   
	附件2：
城镇燃气安全隐患及市政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问题清单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时间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状态

	1
	
	
	
	
	
	

	2
	
	
	
	
	
	

	3
	
	
	
	
	
	

	4
	
	
	
	
	
	

	5
	
	
	
	
	
	



